
花蓮縣立富北國中學生行為處置表 

學生資料  年  班 座號：  姓名：  聯絡電話：  

學生行為自述 

（學生自填） 

 

 

＊請註明：人、事、

時、地、物、數 

填表時間：  月 日      事發時間：  月  日  時   分 

事情經過： 

  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以上所說屬實，並無謊言。 

學生反省 

（學生填寫） 

□ 事情發生過後，你現在的想法或感覺？ 

□ 如果重新回到事發前，你會怎麼做？ 

□ 你同意接受學校的輔導與管教，並願意放棄申訴的措施？ 

□ 如果有改過銷過或補救的機會，你願意接受嗎？你會怎麼做？ 

1.□改過銷過申請    2.□愛校服務    3.□賠償損失  或 4.我願意… 

輔導與管

理的處理

流程檢核 

（教師填寫） 

比例 

原則 

甲、適當性    □手段與目的相符    □禁止不當的連結 

乙、必要性    □選擇對學生權利「最少侵害」的方法 

丙、過度禁止  □採取的輔導與管教措施，不會造成學生的過度負擔 

□請學生填寫學生行為自述並於當下站立反省，即刻聯絡家長、導師及家長會

長協同處理，並隨即召開獎懲委員會。 

公平 

原則 

□沒有差別待遇    □沒有主觀看法    □不放任情緒 

□依本校輔導與管教辦法的處理原則辦理，並無特殊性。 

程序 

正義 

原則 

□通知：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註明與學生的關係） 

□通報：通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註明通報單位的名稱） 

□ 獎懲：依校規第      條第     款，記             處分。 

         依獎懲委員會（  年  月  日）建議，記        處分。 

□告知申訴方式（學生於收到獎懲通知書 30日得向學校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） 

□給予改過銷過機會 

學生簽名：  家長簽章：  相關教師簽章：  

導師簽章：  學輔人員：  學輔主任簽章：  

備註：相關表格若以□勾選者，僅視處理情形勾選註記即可，如。 


